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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文件夹命名规范：项目名称—智慧工地评价—申报阶段（例：XXX项目—智慧工地评价—最终评价）；
2.分类归档：按一级指标建立文件夹，二级指标对应子文件夹，佐证材料按评价细则序号命名，标注项目应用区域；
3.材料格式
（1）截图/照片：清晰可辨，标注项目名称、日期及具体应用区域；
（2）视频：时长≥10秒，展示项目全域应用场景；
（3）报告/台账：PDF格式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；
（4）证书/证明：扫描件或电子证书，确保信息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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